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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生态环境厅的关心支持下，保山市深入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对高黎贡山生物生态安全 

的重要批示精神，深入推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部署落实落地，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各项重点工作有序推进。保山市被国务院激励通 

报为全国“环境治理工程项目推进快，重点区域大气、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明显”的9个 

地区之一；被生态环境部表扬通报为“2022年度生态环境领域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典型经验 

做法”的31个地区之一；《云南保山真抓实干突破大气污染治理困境》被中国环境报头版头条

刊登，作为典型经验全国推广。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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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

水 环 境
Water Environment

（一）饮用水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类别使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评价。

1.保山市中心城区饮用水水质状况

保山市3个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龙泉门、龙王塘和北庙水库，年度水质类别均为Ⅱ

类。按《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规定》（环水体〔2016〕179号）评价，与2022年

相比，水源地达标率提高33.3%。 

2.保山市县（市）饮用水水质状况

县（市）5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施甸县蒋家寨水库，腾冲市观音塘、小西马常，龙陵

县八〇八水库（熊洞水库自2024年第三季度停用），昌宁县河西水库应急水源翠华河大石头

街，年度水质类别均为Ⅱ类。按《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规定》（环水体〔2016〕179

号）评价，与2022年相比，水源地达标率提高20.0%。

（二）地表水

地表水水质类别使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评价。

1.湖泊（水库）

全市1个湖泊地表水腾冲市北海湖，水质类别Ⅱ类，与去年保持一致，湖库营养状态中营

养，营养状态指数39.7。

按照《“十四五”国家空气、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设置方案》《“十四五”省级空气、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设置方案》，保山市国家地表水断面9个，分别为永保桥、习谦、红旗

桥、木城、沙坝、湾甸、湘柏河中桥、龙江桥、猴桥。省级地表水断面13个，分别为龙王塘、

龙泉门、北庙水库、瓦窑河口、叠水河桥、卡斯、由旺镇躲安桥、大勐统河汇怒江口前、凉亭

桥、江南、地盘关、桥头、北海湖。鉴于龙王塘、龙泉门、北庙水库断面属性水源地，北海湖

断面属性湖体，分别纳入饮用水水源地和湖泊（水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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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流

全市11条河流9个国控、9个省控监测断面中，水质类别达到Ⅰ类的断面占全部监测断面的

16.7%；水质类别达到Ⅱ类的断面占全部监测断面的72.3%；水质类别达到Ⅲ类的断面占全部监

测断面的5.5%；水质类别为Ⅳ类的断面占全部监测断面5.5%。水质状况为优的断面16个，占全

部断面89%；水质状况为良好的断面1个，占全部断面5.5%；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的断面1个，

占全部断面5.5%。与去年相比，卡斯、湾甸和由旺镇躲安桥断面水质均提升1个类别，其他断

面水质保持不变，全市河流总体水质优。

澜沧江干流永保桥断面水质类别为Ⅰ类，水功能区划为Ⅲ类，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瓦窑河口断面水质类别为Ⅱ类，水功能区划为Ⅲ类，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罗闸河习谦断面水质类别为Ⅱ类，水功能区划为Ⅲ类，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怒江干流红旗桥断面水质类别为Ⅰ类，水功能区划为Ⅱ类，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怒江干流木城断面水质类别为Ⅱ类，水功能区划为Ⅱ类，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勐波罗河沙坝断面水质类别为Ⅱ类，水功能区划为Ⅳ类，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勐波罗河叠水河桥断面水质类别为Ⅳ类，水功能区划为Ⅳ类，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勐波罗河（枯柯河）湾甸断面水质类别为Ⅱ类，水功能区划为Ⅲ类，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勐波罗河（枯柯河）卡斯断面水质类别为Ⅱ类，水功能区划为Ⅲ类，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施甸大河躲安桥断面水质类别为Ⅱ类，水功能区划为Ⅲ类，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大勐统河汇怒江口前断面水质类别为Ⅱ类，水功能区划为Ⅲ类，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大盈江凉亭桥断面水质类别为Ⅱ类，水功能区划为Ⅲ类，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大盈江湘柏河中桥断面水质类别为Ⅲ类，水功能区划为Ⅲ类，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槟榔江猴桥断面水质类别为Ⅱ类，水功能区划为Ⅱ类，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瑞丽江龙江桥断面水质类别为Ⅱ类，水功能区划为Ⅲ类，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瑞丽江江南断面水质类别为Ⅱ类，水功能区划为Ⅲ类，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瑞丽江地盘关断面水质类别为Ⅰ类，水功能区划为Ⅱ类，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龙川江桥头断面水质类别为Ⅱ类，水功能区划为Ⅱ类，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2023年保山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4

 保山市2023年地表水环境水质类别占比

2023年保山市主要水系18个国控、省控监测断面水质状况表

流域 水系 断面 断面性质
2023年
水质状况

2022年
水质状况

主要污染
因子

达标
情况

澜沧江

干流 永保桥 国控 Ⅰ Ⅰ —— 达标

瓦窑河 瓦窑河口 省控 Ⅱ Ⅱ —— 达标

罗闸河 习谦 国控 Ⅱ Ⅱ —— 达标

怒江

干流
红旗桥 国控 Ⅰ Ⅰ —— 达标

木城 国控 Ⅱ Ⅱ —— 达标

勐波罗河
（枯柯河）

沙坝 国控 Ⅱ Ⅱ —— 达标

叠水河桥 省控 Ⅳ Ⅳ —— 达标

湾甸 国控 Ⅱ Ⅲ —— 达标

卡斯 省控 Ⅱ Ⅲ —— 达标

施甸大河 由旺镇躲安桥 省控 Ⅱ Ⅲ —— 达标

大勐统河
大勐统河汇

怒江口前
省控 Ⅱ Ⅱ —— 达标

伊洛瓦
底江

大盈江
凉亭桥 省控 Ⅱ Ⅱ —— 达标

湘柏河中桥 国控 Ⅲ Ⅲ —— 达标

瑞丽江

江南 省控 Ⅱ Ⅱ —— 达标

地盘关 省控 Ⅰ Ⅰ —— 达标

龙江桥 国控 Ⅱ Ⅱ —— 达标

槟榔江 猴桥 国控 Ⅱ Ⅱ —— 达标

龙川江 桥头 省控 Ⅱ Ⅱ ——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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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气 环 境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按照《“十四五”国家空气、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设置方案》《“十四五”省级空

气、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设置方案》，保山市国家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点2个，市环

境监测站和市环保局。省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点4个，分别为施甸县林业局、腾冲市老年

大学、龙陵县教育局、昌宁县县委党校。

2023年保山市中心城区及保山市所辖县（市）全年环境空气质量均采用24小时连续自

动监测，监测结果用《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评价，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表1二级浓度限值，2023年保山市中心城区轻

度污染9天、施甸县4天、腾冲市6天、龙陵县14天、昌宁县7天，空气质量达标率分别为

97.5%、98.9%、98.3%、96.1%和98.0%。与去年同期相比，保 山 市 中 心 城 区 及 所 辖 施 甸

县 、 腾 冲 市 、 龙 陵 县 和 昌 宁 县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率 分 别 下 降 2 . 5 % 、 1 . 1 % 、 1 . 7 % 、 3 . 3 %

和2.0%。

保山市中心城区：全年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有效天数365天，优良天数356天，其中优226

天，良130天。

施甸县：全年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有效天数358天，优良天数354天，其中优236天，良

118天。

腾冲市：全年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有效天数362天，优良天数356天，其中优254天，良

102天。

龙陵县：全年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有效天数356天，优良天数342天，其中优223天，良

119天。

昌宁县：全年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有效天数356天，优良天数349天，其中优235天，良

114天。

2023年保山市空气质量优良率统计表

城市
有效
天数

优良
天数

优 良 
轻度
污染

中度
污染

重度
污染

空气质量优良率(%)

2023年 2022年
同比
变化

保山市中心城区 365 356 226 130 9 0 0 97.5 100.0 -2.5

施甸县 358 354 236 118 4 0 0 98.9 100.0 -1.1

腾冲市 362 356 254 102 6 0 0 98.3 100.0 -1.7

龙陵县 356 342 223 119 14 0 0 96.1 99.4 -3.3

昌宁县 356 349 235 114 7 0 0 98.0 1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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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保山市空气质量评价结果表

保山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状况

保山市空气质量优良率状况

城市

污染物浓度(µg/m3，CO单位为mg/m3)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PM2.5 PM10 NO2 SO2 CO O3

平均
浓度

平均
浓度

平均
浓度

平均
浓度

第95百分
位数

第90百分
位数

2023年 2022年
同比变化

（%）

保山市中心城区 18 29 8 6 0.6 128 2.17 1.92 13.0

施甸县 12 25 9 13 0.8 123 2.11 1.87 12.8

腾冲市 15 26 7 6 0.8 127 2.07 1.83 13.1

龙陵县 19 33 14 11 1.6 133 2.77 2.54 9.1

昌宁县 11 21 7 13 1.1 126 2.08 1.88 10.6



2023年保山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6 7

声 环 境
Sound  Environment

功能区噪声按GB3096-2008中相应环境噪声限值进行评价，区域环境噪声和交通噪声按

HJ640-2012进行评价。

（一）保山市中心城区声环境质量状况

2023年，保山市中心城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48.5分贝，与上年相比上升了

0.1分贝；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63.2分贝，与上年相比上升了1.1分贝。结果用《环

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2012评价，保山市中心城区昼间区域环境

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一级，昼间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一级，均与上年持平。

1.城市区域环境噪声

保山市中心城区区域环境噪声监测按600米×600米网格布点，共布设122个监测点位。昼

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为48.5分贝，结果用《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

监测》HJ640-2012评价，昼间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一级。噪声等效声级值超过55分贝

以上的面积占所测面积（网格数）的10.7%。

2.城市道路交通噪声

保山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63.2分贝，昼间道路交通噪声监测路

段总长100.887千米，超标路段1.73千米，结果用《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

测》HJ640-2012评价，昼间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一级，与上年持平。

3.功能区噪声

保山市中心城区功能区噪声监测结果显示：1类区全年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46分贝，超

2023年保山市空气质量主要污染物统计结果表

城市
良（天） 轻度污染（天）

O3 PM2.5 PM10 O3 PM2.5 PM10

保山中心城区 129 1 0 9 0 0

施甸县 112 2 5 3 1 0

腾冲市 102 0 0 6 0 0

龙陵县 107 9 3 11 3 0

昌宁县 114 0 0 7 0 0

合计 564 12 8 36 4 0

2023年保山市空气质量中，主要污染物为臭氧（O3）、细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

粒物（PM10）。出现最多的污染物为臭氧，占主要污染物的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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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率为零；1类区全年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36分贝，超标率为零；2类区全年昼间平均等效声

级值为50分贝，超标率为零；2类区全年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43分贝，超标率为零；4类区全

年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61分贝，超标率为零；4类区全年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53分贝，超

标率为37.5%。

2023年保山市中心城区功能区夜间噪声达标率87.5%，与2022相比上升4.2个百分点。

（二）施甸县城区声环境质量状况

施甸县城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45.6分贝，与上年相比上升了0.5分贝；昼间

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56.6分贝，与上年相比下降了1分贝。结果用《环境噪声监测技术

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2012评价，施甸县城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

一级，昼间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一级，均与上年持平。

1.城市区域环境噪声

施甸县城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监测按500米×500米网格布点，共布设106个监测点位。昼

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为45.6分贝，结果用《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

监测》HJ640-2012评价，昼间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一级。噪声等效声级值超过55分贝

以上的面积占所测面积（网格数）的4.7%。

2.城市道路交通噪声

施甸县城区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56.6分贝，结果用《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2012评价，昼间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一级，与上年持

平。施甸县城区昼间道路交通噪声监测路段总长56.161千米，无超标路段。

3.功能区噪声

施甸县城区功能区噪声监测结果显示：1类区全年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45分贝，超标率

为零；1类区全年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36分贝，超标率为零；2类区全年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

为44分贝，超标率为零；2类区全年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38分贝，超标率为零；3类区全年昼

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46分贝，超标率为零；3类区全年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43分贝，超标率

为零；4类区全年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58分贝，超标率为零；4类区全年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值

为52分贝，超标率为50.0%。

2023年施甸县功能区夜间噪声达标率85.7%，与2022年相比下降3.6个百分点。

（三）腾冲市城区声环境质量状况

腾冲市城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45.9分贝，与上年相比上升1.3分贝；昼间道

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65.5分贝，与上年相比上升了0.8分贝。结果用《环境噪声监测技术

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2012评价，腾冲市城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

一级，昼间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一级，均与上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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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区域环境噪声

腾冲市城区区域环境噪声监测按534.6米×534.6米网格布点，共布设141个监测点位。昼间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为45.9分贝，结果用《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

测》HJ640-2012评价，昼间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一级，噪声等效声级值超过55分贝以

上的面积占所测面积（网格数）的2.8%。

2.城市道路交通噪声

腾冲市城区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65.5分贝，昼间道路交通噪声监测路段总长

95.839千米，超标路段1千米。结果用《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

2012评价，昼间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一级，与上年持平。

3.功能区噪声

腾冲市城区功能区噪声监测结果显示：1类区全年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47分贝，超标率

为零；1类区全年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36分贝，超标率为零；2类区全年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

为47分贝，超标率为零；2类区全年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38分贝，超标率为零；3类区全年昼

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50分贝，超标率为零；3类区全年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42分贝，超标率

为零；4类区全年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60分贝，超标率为零；4类区全年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值

为53分贝，超标率为零。

2023年腾冲市功能区夜间噪声达标率100%，与2022年相比上升6.2个百分点。

（四）龙陵县城区声环境质量状况

龙陵县城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50.9分贝，与上年相比下降了5.1分贝；昼间

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60.8分贝，与上年相比下降了18.3分贝。结果用《环境噪声监测

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2012评价，龙陵县城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

级为二级，与上年相比提升一级；昼间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一级，与上年相比从五级

上升至一级，提升四级。

1.城市区域环境噪声

龙陵县城区区域环境噪声监测按250米×250米网格布点，共布设103个监测点位。昼间区

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为50.9分贝，结果用《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

测》HJ640-2012评价，昼间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二级。噪声等效声级值超过55分贝以

上的面积占所测面积（网格数）的5.8%。

2.城市道路交通噪声

龙陵县城区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范围在60.8分贝，结果用《环境噪声监测技

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2012评价，昼间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一级，与

上年相比提升四级。城区昼间道路交通噪声监测路段总长18.738千米，无超标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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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功能区噪声

龙陵县城区功能区噪声监测结果显示：1类区昼间等效声级值为49分贝，超标率为零；1类

区夜间等效声级值为41分贝，超标率为25%；2类区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52分贝，超标率为

6.25%；2类区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46分贝，超标率为18.75%；3类区昼间等效声级值为61分

贝，超标率为25%；3类区夜间等效声级值为50分贝，超标率为零；4类区昼间等效声级值为60

分贝，超标率为25%；4类区夜间等效声级值为50分贝，超标率为零。

2023年龙陵县功能区夜间噪声达标率85.7%，与2022年相比上升50个百分点。

   （五）昌宁县城区声环境质量状况

昌宁县城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48.6分贝，与上年相比上升了1分贝；昼间

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62.4分贝，与上年相比下降0.3分贝。结果用《环境噪声监测技术

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2012评价，昌宁县城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

一级，昼间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一级，均与上年持平。

1.城市区域环境噪声

昌宁县城区区域环境噪声监测按300米×300米网格布点，共布设101个监测点位。昼间区

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为48.6分贝，结果用《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

测》HJ640-2012评价，昼间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一级。噪声等效声级值超过55分贝以

上的面积占所测面积（网格数）的8.9%。

2.城市道路交通噪声

昌宁县城区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62.4分贝，结果用《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2012评价，昼间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一级，与上年持

平。昌宁县城区昼间道路交通噪声监测路段总长54.915千米，无超标路段。

3.功能区噪声

昌宁县城区功能区噪声监测结果显示：1类区全年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44分贝，超标率

为零；1类区全年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35分贝，超标率为零；2类区全年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

为46分贝，超标率为零；2类区全年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40分贝，超标率为零；3类区全年昼

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50分贝，超标率为零；3类区全年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42分贝，超标率

为零；4类区全年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56分贝，超标率为零；4类区全年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值

为46分贝，超标率为零。

2023年昌宁县功能区夜间噪声达标率100%，与2022年相比上升3.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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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市2023年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状况

保山市2023年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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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市2023年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统计表

序
号

县区名称
功能区

类别

昼间 夜间

平均等效声级值
（dB(A)）

超标率  
 (%)

平均等效声级值
（dB(A)）

超标率   (%)

1 保山市中心城区

1类 46 0 36 0

2类 50 0 43 0

3类 - - - -

4类 61 0 53 37.5

2 施甸县

1类 45 0 36 0

2类 44 0 38 0

3类 46 0 43 0

4类 58 0 52 50.0

3 腾冲市

1类 47 0 36 0

2类 47 0 38 0

3类 50 0 42 0

4类 60 0 53 0

4 龙陵县

1类 49 0 41 25

2类 52 6.25 46 18.75

3类 61 25 50 0

4类 60 25 50 0

5 昌宁县

1类 44 0 35 0

2类 46 0 40 0

3类 50 0 42 0

4类 56 0 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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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污染防治

1.水污染防治。 

地表水环境质量变好。持续落实水环境质量状况调度预警机制，以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为

核心，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全市国控省控地表水断面，除叠水河桥为Ⅳ类，

其余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优良率为95.5%；国控、省控断面无劣Ⅴ类水体；水质

指数为3.2679，全省排名第4位。加强地表水水质目标管理，通报水质情况12期，开展城市黑臭

水体专项排查整治，隆阳区红花河、大小桥河、易畴河3条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工作通过省级验

收。排查怒江（保山段）、澜沧江（保山段）干流排口969个，排查5县（市、区）城市建成区

内23条水体排口1676个。49家医疗机构104个污水处理问题完成整治。保山市5家省级工业园区

10个污水集中收集处理问题已整改8个，按时序推进2个。推进41个乡镇级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进行划定，梯次推进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保山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条例》颁布施行。

2.大气污染防治

环境空气质量保持稳定。根据《云南省环境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2023年保山

市生态环境有关指标完成情况审核结果的函》（云污防字〔2024〕29号）通报，扣除境外生物

质焚烧传输影响后，保山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99.4%，细颗粒物（PM2.5）

浓度17.6微克/立方米，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2.184，全省排名第3位，无重污染天气发生。召

开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联席会议3次，完成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减排任务。全市监测秸秆焚

烧点486个，巡查14200余次，发现并查处秸秆、荒草、垃圾焚烧1769起。检查建筑和在建公路

施工工地950家次，发现并整改问题555个，下发工程停工、限期整改通知书160份，立案查处

违法案件7起。排查城市餐饮经营者6571户，开展重点管控区域内露天烧烤、餐饮油烟治理的

巡查检查7477家次。对全市223家运营加油站、2家撬装加注站开展现场执法检查，抽测19家加

油站、2家撬装加注站油气回收系统。全市33家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79条检测线，平台联网率

100%，全年检测机动车242966辆次，合格率89.34%。全市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923辆，入

户抽检和路检路查机动车130辆，排放合格126辆，合格率96.9%；抽检非道路移动机械42辆，

合格率100%。

全市环境保护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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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声环境污染治理

噪声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完成《保山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2019-2029）》评估及

修编，印发《保山市噪声污染防治三年行动实施细则》，严格项目准入，审批完成37个保山市

中心城区相关项目，未审批0类声环境功能区、1类声环境功能区等声环境敏感区域的项目。加

强工业噪声管控，全市57家企业将工业噪声纳入排污许可管理，排污许可登记433家企业，纳

入重点排污单位目录企业46家。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均开展自行监测。加强建筑噪声管

控，9家施工工地98次夜间施工申请，审批93次，未审批5次；夜间施工投诉101件，出动执法

人员186人次，办结101件。加强交通运输噪声管控，定期开展道路交通噪声监测，实施绿化降

噪工程，强化限速、禁鸣路段监管，严控大型车、载重汽车和高噪音车辆的行驶时间和路线，

严禁拖拉机、载客三轮摩托车进入城区。加强社会生活噪声管控，公共场所设置噪声自动监

测设备及显示屏。对广场舞、KTV等社会生活噪声扰民问题进行治理。开展绿色护考行动，高

考、中考期间，在考点附近发放108余份禁噪通告，执行24小时值班巡查制度。

4.土壤污染防治

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全市重点重金属排放量较2020年下降4.3%、减排408千克。中央

环保督察反馈33个涉重金属废渣堆存点风险管控不到位问题完成整改并通过省级验收。开展矿

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整治，建立排查名录82户。建立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名录7户并实

行动态更新，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20.59万亩、严格管控1.6万亩。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完

成27个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技术评审。建立全市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清单54户，

全市集中收集处置医疗废物1950.07吨，集中收集处置覆盖率达98.64%，其中：腾冲市、龙陵

县、施甸县、昌宁县集中收集处置覆盖率达100%。安全转移危险废物3503批次1.83万吨。全市

受污染耕地采取安全利用措施覆盖率达100%，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100%。

（二）行政审批

坚持绿色低碳发展，从源头上坚决防止新增环境污染问题，切实把好建设项目“入口

关”。持续聚焦“守护好蓝天碧水净土保护好生态环境是最大职责、支持服务好经济社会发展

是最大任务”双重定位，全力加强建设项目环评要素保障，全年审批报告书（表）124份，协

助办理环评登记备案367份，5个省级产业园区（开发区）规划环评获批。

（三）自然生态保护

完成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工作。向上争取省级环保专项资金

高黎贡山保护项目5个，获得资金补助813.86万元，已完成3个项目，正在实施2个项目，购置安

装红外相机940台，完成高黎贡山白眉长臂猿栖息地修复工程。持续开展“绿盾2023”专项行

动，实地核查人类活动遥感监测441个点位，对核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改，不断筑牢西南生

态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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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监察

全面压实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政治责任，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保山市问题

145个，已完成整改140个，整改完成率96.6%。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问题140个，已

完成整改99个，完成率70.7%。2021年省厅交叉执法检查交办问题1439个，已整改1418个、按

时序推进整改21个。2022年省厅交叉执法检查交办问题520个，已整改478个、按时序推进整改

42个。2022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交办问题1个，已完成整改并通过省级验收。

组织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企业370户次，非双随机监督检查388户次；开展部门联

合双随机检查4次，检查企业22户次，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66起，处罚金额1232万元，其中

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起。

（五）辐射环境

加强全市195家使用放射源及射线装置单位的动态管理，配合生态环境部组织完成全国

2023年辐射安全监管工作座谈会。强化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能力、提升辐射安全管理水平、

消除辐射环境安全隐患，有效预防、杜绝放射性污染事故的发生。

（六）环境监测

强化环境监测管理，全市监测工作有序开展。按照《2023年保山市生态环境监测方案》，

完成各类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监测任务，对92家排污企业开展287次执法监测，出具监测报告

176份，监测达标企业86家，达标率93.5%。持续跟踪监测重点流域、湖库水质变化，报送专项

分析报告24份。强化监测机构质量监管，开展2023年度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依法依规处罚1家环境监测机构。纳入自行监测监管268家排污单位，全市排污单位自行

监测信息联网率全省排名第5名。国控省控水、气自动站人平稳运行，未出现人为干扰违法行

为。

（七）环境宣传教育

组织开展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六五环境日、全国低碳日和“普法强基补短板”等宣传和志

愿服务活动26场次，环保设施开放12场次，参加省生态环境厅新闻发布会1场次。在中国环境

报、云南日报刊登《云南保山真抓实干突破大气污染治理困境》等文章8篇。开展2023年“美

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先进典型宣传推选活动，举办保山市

2023年“我是生态讲解员”比赛，拍摄制作宣传片2部，4个“以案释法”典型案例被省生态环

境厅采用。

（八）信息公开

主动公开生态环境信息312条，适时更新领导信息、机构职能、内设科室等内容。推送微

博970条、微信972条，办理网站领导信箱12件，受理依申请公开5件。

（九）环境信访

通过“12369热线”、“12345热线”、信访平台等受理环境信访问题，把问题化解在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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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全力维护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稳定。全年接到群众来信来访来电环境污染投诉818件，其

中：隆阳414件、腾冲172件、龙陵94件、施甸76件、昌宁62件；按环境污染类型为大气类286

件、噪声类368件、水类64件、固体废物类23件、其他77件。及时受理率100%，按时办结率

100%，未发生环境污染投诉未及时办理导致的越级访、群体访事件。

（十）奖励表彰

1.2023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2022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

方予以激励的通报》，保山市被表彰为2022年环境治理工程项目推进快，重点区域大气、重点

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明显，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

2.2023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对2022年度生态环境领域真抓实干成效

明显地方典型经验做法给予通报表扬的函》，保山市的典型经验做法被给予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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